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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數

• 180個受評國家我國排名第28，維持佳績

• CPI主要量測各國公部門貪腐情況及公私部門往來互動情形主觀印
象，故為提高評比分數，首重降低貪腐對企業活動的不利影響，防
杜官商不當互動。我國政府近年致力完善反貪腐法制；又針對國家
重大建設成立機關採購廉政平臺，促進行政透明化措施，鼓勵全程
作業公開透明，降低政府重大採購及公共事務推動過程的風險疑慮
，均有助於提升外界對政府清廉程度的正面評價。

• 廉政有賴公、私部門及全民共同合作。我們會繼續落實聯合國反貪
腐公約的各項要求，接軌國際，致力公私部門交流，推廣企業誠信
，與私部門建立反貪腐夥伴關係，精進各方面廉政措施，以降低貪
瀆案件犯罪率，提高貪瀆案件定罪率，落實人權保障為目標，讓世
界看見我國廉能的決心。



全方位廉政

唐代藥王孫思邈代表著作《千金要方》中指出：上醫醫未病
之病，推動廉政工作亦係同此原理，越前端推行越澈底，後
端的工作必然減少，從源頭防止機關生弊。政風同仁應關注
機關之腐敗因子，貪瀆案件之發生，均有其一定原因與脈絡
，究本追源應探知可能犯罪因子，推動防弊措施落實風險管
理，防杜不法情事發生。興利防貪與除弊肅貪均是廉政核心
工作主軸，肅貪查處雖具巨大威懾作用，惟係最後懲治不法
手段，以維政府公信力。另既有弊端，查弊之接續，更應研
擬類此弊端再次發生之策進作為，肅貪工作應與防貪工作緊
密結合，方能克竟全功。



壞
笨

●在法律允許範圍下

●未作成作有利的行政作為

●違反法律規範

●致生不法利益

公務員的責任

行政責任
刑事責任



廉政倫理規範之核心價值

• 引導公務員執行職務過程

廉潔自持

公正無私

依法行政



行政機關（構）間之互動，是否應受規範拘束？

• 重點在於規範公務員個人行為：條文內容皆以公務員面對受贈財物
、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兼職、出席演講等涉及公務倫理行為為中
心，明定各類標準及處理方式。

• 政府機關（構）間之互動，非本規範之對象：政府機關（構）間之
參訪、拜會及聯誼等活動因皆係公開為之，且為多數人所得共見共
聞，並無利益衝突之虞，故非本規範之對象。至與政府機關（構）
以外之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互動時，則需考量有無本規範
第2點第2款所稱之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情形，依本規範相關規定
處理。



廉政倫理規範所稱「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意義？

• 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構）或其所屬機關（構）
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其他因本機關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廉政倫理規範所稱「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例舉

• 業務往來：八大行業與警察機關、地政士（代書）與國有土地管理
機關或地政機關、會計師或代理記帳業者與稅務機關、建築師或技
師與建築管理機關、防火管理人或消防技術士與消防機關等。

• 指揮監督：如上級機關與所屬機關、長官與部屬、縣市議員與縣市
政府等。

• 正在尋求、進行或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如機關正在辦
理勞務或財物採購招標作業，某廠商擬參與投標、已參與投標或已
得標均屬之。



廉政倫理規範所稱「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例舉

• 費用補（獎）助：如機關補助某藝文團體、獎勵某公益團體、補助
青創會等。

• 其他契約關係：如與機關簽訂租賃契約等。

• 其他因本機關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
響：如公務員受理民眾之申請案；或公務員執行檢查、取締、核課
業務之對象等。



廉政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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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體系長期的潛存問題 ：

1.請託關說：針對「關說文化」見面三分情。

2.受贈財物：針對「紅包文化」禮多人不怪。

3.飲宴應酬：針對「應酬文化」卻之不恭。

4.上述文化乃誘發貪瀆之前階段行為。

關稅總局呂財益.wmv


廉政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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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行為規範

保護同仁
幫助我們說不
因信賴而受尊重

建構一個優質的公務品牌

執行職務公正無私，依法行政

藉由公開透明登錄機制「保護公務

員」，避免曾拒絕收禮或婉拒邀宴，

日後卻遭誣控或檢舉黑函，造成雙

方說詞不一困擾，也作為即時澄清

事實管道。



14

•避免事後各說各話或被加油添醋

•證明自己受請託仍合法處理事件
保護自己

•民眾會知道向公務員請託關說將
留下紀錄，久了就不想也不敢來

形成風氣

建立「備忘記事」機制，欲達成效益

國際比較



請託關說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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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2點：

指其內容涉及本機關（構）或所屬機關（構）業務具體事項之決定、
執行或不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
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第3點：

不循法定程序，為本人或他人對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及代表政
府或公股出任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提出請求，且該請求有
違反法令、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者。



請託關說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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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11點：

3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第5點：

3日內向所屬機關政風機構登錄；未設置政風機構者，應向兼辦政

風業務人員或首長指定之人員登錄。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之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受請託關說者，應向指定其代表行使職務之機

關政風機構登錄。



林姓男子酒後開車，被某派出所楊姓所長夜間臨檢查獲，帶回酒測，酒測
值高達0.63，超出法定值。林姓男子打電話給黃姓議員求助，黃議員遂到
場「關心」此事，楊所長如何處置？

「請託關說」與「為民服務」區分實例

議員關說酒駕.WMV


請託關說者如為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時，應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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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受贈財物



受贈財物核心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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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奠儀、水果
採購人員倫理準則8：退還有困難者，得於獲贈或知悉獲
贈日起7日內付費收受、歸公或轉贈慈善機構， 其他如變
賣價金退還等實務作法

簽報長官外，應於受
贈之日起3日內，將餽
贈之財物送交政風機構

處理 (§5Ⅰ後)

政風機構應視受贈財物
之性質及價值，提出歸
公、付費收受、轉贈慈
善機構或其他適當建議
，簽報機關（構）首長

核定後執行(§5 II) 

簽報長官及
知會政風機構

(§5Ⅰ前) 

退還
有困難

應予拒絕
或退還

原則：
不能接受

(§5)

與職務
「有」
利害關係
§2

指以無償或不相當之對價，要求、期約
或收受財物或其他具有經濟價值之利益

受
贈
財
物

§4
§5
§6



受贈財物處理程序



受贈財物處理程序



受贈財物常見問題

• 問：機關長官陞遷時，機關同仁基於情誼聯名購買蘭花一盆表示祝賀，該長
官得否收受？

• 答：原則上可以收受，受贈財物屬公務員陞遷異動之例外規定，且係以每一
個人分擔之金額不超過新臺幣3,000 元為準，並非該盆蘭花之價值不得超過
新臺幣3,000 元。惟若參與聯名的人員眾多，致累積金額龐大，可購買高價
紀念品如金條等，雖與規範似乎無違，仍應考慮社會觀瞻，不宜贈送金額過
高之紀念品。（法務部廉政署101年7月「政務人員廉政倫理手冊」第6頁參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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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基於第4點第4款例外規定收受財物，如饋贈者有２人以上時，應如
何認定饋贈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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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飲宴應酬處理程序



飲宴應酬



飲宴應酬常見問題

• 港務公司因業務需要，每年利用年終尾牙或春酒等民俗節慶邀請
航商業者餐敘，以感謝國內外之客戶，如因公務辦理，尚與公務
員廉政倫理規範無涉，但仍請依權責考量實際需要及外界觀感。
（法務部廉政署102年7月16日廉預字第1020033784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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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舉辦尾牙，廠商可否參加?



公務員參加之飲宴應酬，如無職務上利害關係

• 依據本規範第7點第2項規定，公務員受邀之飲宴應酬，雖與其無職
務上利害關係，而與其身分、職務顯不相宜者，仍應避免。如邀宴
者係黑道大哥、股市作手或邀宴地點係有女陪侍之特種場所等，均
與公務員之身分、職務顯不相宜。



合力打造廉能政府！

公務員對法令有正確充足的認

識，並在內心常保衡量事理一把尺

，就能在法令規定範圍內，作出妥

適決策，不會逾越或濫用裁量權。

公務員依法行政、勇於任事，

不僅能夠保障自己公務生涯平安順

遂，也能提升為民服務品質，為民

眾與國家盡一己之力。


